
中纺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

投资人招募公告 

 
 

中纺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纺油脂”）破产清算一案

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（2018）津 02 破申

5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，并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作出（2019）津 02

破 3 号决定书，指定北京中伦文德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管

理人在委托审计机构对中纺油脂进行审计后，发现中纺油脂存在被拯救

的可能，破产重整将更有利于中纺油脂、股东、债权人、投资人各方利

益，为有效整合资源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现管理人向社会公开招募中纺油

脂意向投资人。 

一、招募须知 

（一）本次招募投资人以公开方式进行，并接受各方的监督，本次

招募公告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平等适用，具有同等效力。 

（二）凡有意向的投资人，可在破产程序内，对中纺油脂出资进行

重整。 

（三）本招募公告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 

二、中纺油脂概况 

中纺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1 日在天津市自由贸易

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

人独资），住所地为天津自贸试验区（天津港保税区）东方大道 68 号，

法定代表人姚永祥。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000 万元，出资人为中纺 



油脂有限公司，出资比例 100%。企业经营范围：生产、分装、销售植物

油、油料及副产品；国际贸易；保税仓储；商品展示；咨询服务；仓储

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中纺油脂资产：中纺油脂所有或位于天津自贸试验区（天津港保税

区）的全部资产，包括：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应收账款、存货、生产设备、

办公场地、运输工具等。详细信息，意向投资人可通过尽职调查了解和

判断。 

中国中纺集团公司目前隶属于中粮集团，系其下属企业。中纺油脂

（天津）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中纺集团公司，系其全资子公司。公司地

处天津港保税区，占地近 5.1 万平方米。公司拥有各型储罐 43 个，储存

能力 15 万吨；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精练加工线：两条化学精炼生产线，

生产能力分别为 600 吨/日和 400 吨/日；一条物理精炼生产线，日生产

能力为 600 吨；一条棕榈油分提生产线，日生产能力为 600 吨；一条脱

蜡线，日生产能力为 400 吨；拥有中小包装灌装线 4条，日灌装能力 100

吨、200 吨、600 吨。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简单，股权单一。此外公司拥有

直通码头的自有输油管线以及便利的交通物流设施，距天津港码头仅 1.8

公里的优越区域地理位置，船舶接卸业务方便高效，并具备日发运 5000

吨的汽车发运能力，同时公司还具有所有进口货物保税的特有优势。 

三、意向投资人报名资格及要求 

（一）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，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

良好的商业信誉；未列入失信行为人等； 



（二）意向投资人应向管理人提交投资意向书和证明符合投资人条

件的企业资料（包括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企业组织架构图、

2016-2018 年度审计报告等）。投资意向书应当包括投资者企业基本情况

介绍、资金实力说明、愿出资参与中纺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重整的意

愿以及同意对知悉的中纺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情况予以保密并愿意签

订保密协议等内容； 

（三）载明受托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职务、授权范围的书面授权委

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。 

注意：管理人要求提交的上述材料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，相关材料

原件需备查。 

（四）报名时间、地点及联系人 

1.报名时间：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； 

2.报名地点：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三马路交口金融街融汇广场 A

座 38层。 

3.联系人：刘志刚  13920509258；程天麟 15122080329 

4.邮编：300110 

四、后续安排 

（一）管理人根据本公告确定的报名条件和要求对意向投资人提交

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查； 

（二）经审查，符合报名条件的意向投资人需在收到管理人通知后

在规定期限内向管理人交纳报名保证金 100 万元，未按期交纳的，视为

放弃报名；意向投资人在交纳保证金后放弃参与重整的，应当以书面方



式通知管理人。 

（三）交纳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在向管理人提交《保密承诺函》后，

可以对中纺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进行尽职调查。 

（四）成功报名的意向投资人根据尽职调查结果，结合自身商业判

断，在管理人规定时间内提交具有可操作性的且不可撤销的《重整报价

方案》，意向投资人提交《重整报价方案》时，应当向管理人交纳重整报

价保证金 2000 万元。《重整报价方案》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 5 日内管理

人向交纳报名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退还报名保证金。 

（五）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《重整报价方案》进行评审，根

据评审结果确定推荐重整投资人，并完成《重整计划草案》的编制工作，

提交给法院和债权人会议审议。管理人推荐重整投资人时，可视情况设

定轮候重整投资人。 

（六）管理人应在选定最终重整投资人后 5 个自然日内，将未被确

定为重整投资人所交纳的重整报价保证金本金退还给交纳人。 

（七）如因最终重整投资人的原因导致《重整计划草案》无法履行

的，管理人已经向该最终重整投资人收取的保证金不予退还。 

（八）如《重整计划草案》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或未能获

得人民法院强制批准的，管理人于 5 个工作日内退还重整报价保证金本

金。 

 

中纺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管理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